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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009           证券简称：中国宝安        公告编号：2015-020 

 

中国宝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贝特瑞与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 

签署合作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2015 年 4 月 7 日，本公司控股子公司深圳市贝特瑞新能源材料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贝特瑞”、“甲方”）与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以下简称“物理

所”、“乙方”）签署了《锂电池材料合作协议》，双方计划通过长期合作，加速金

属锂负极材料基础科学研究成果的转移转化，解决有关技术难题，协助企业开发

新的材料。 

 

一、合作方情况介绍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 

法定代表人：王玉鹏 

授权代表人：李泓 

地址：北京市中关村南路 3 号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成立于 1950 年，是以物理学基础研究与应用基础研

究为主的多学科、综合性研究机构，是具有一定国际影响、我国最重要的凝聚态

物理学研究机构之一。具体执行本次与贝特瑞合作的单位为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

所清洁能源实验室 E01 课题组（纳米离子学与能源材料研究组），该研究组主要

致力于锂离子电池及新电池材料的基础研究与开发工作，在金属锂负极材料及可

充放金属锂电池的研发上有一定的工作基础和技术积累。 

 

二、协议主要内容 

1、合作的主要精神 

（1）合作的具体课题和方向根据甲方战略需求，以及乙方优势相结合，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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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制定； 

（2）具体合作方式将通过“项目”的形式执行，主要为金属锂负极材料合

作； 

（3）合作项目的制定，应根据甲方产品开发应用需求，由甲方提出合作项

目需求，制定项目目标，乙方根据项目需求，和甲方讨论，规划和细化研发方案、

研究内容、研究资源、合作模式、项目里程碑、项目成果及知识产权归属原则； 

（4）合作项目时间周期为 4 年，双方设置合理的阶段目标，以一个季度作

为讨论节点，双方沟通项目进展，以项目阶段报告作为跟踪进展。按阶段目标完

成项目总结和交付，后续甲方根据公司项目实际需求决定是否终止项目、是否续

约、是否调整研发目标，重新制定下一阶段项目目标。 

2、金属锂负极材料项目的研究目标和内容 

该项目的研究目标主要是解决金属锂负极材料在采用液体电解质的可充放

金属锂电池循环性能较差、产生锂枝晶的技术难题；研究金属锂负极材料大规模

量产的解决方案；以及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联合开发采用金属锂负极材料的可充放

金属锂电池的技术，并对其性能进行评估和优化。  

合作双方初步确定的研究内容包括金属锂表面修饰与表征技术等。研究分四

个阶段完成。围绕着技术目标，双方将协商调整研究计划、研究内容、阶段性研

究目标。通过合作，力争使贝特瑞尽快掌握循环性能优异的金属锂负极材料的修

饰技术以及规模制备技术。 

3、合作开发方权益与义务的主要条款 

（1）签署本协议并确定合作项目研究方案后，甲方支付项目启动经费 30 万

元；之后在乙方完成每个阶段目标后，甲方支付给乙方每个阶段 50 万元人民币；

四个阶段完成后，共计 230 万元人民币。 

（2）在合作研发结束后，对于共同申请的专利，任何一方未经对方同意不

得擅自将共同拥有的专利权转让给第三方。 

（3）在合作研发期间，物理所与贝特瑞将考虑联合申请金属锂负极材料的

国家或地方产品开发、中试类、产业化、研发平台、工程中心等项目科研经费。 

4、知识产权 

合作之前，双方各自已经拥有的知识产权归各自所有。在合作期间，双方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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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有效的文件，及时准确界定合作期间产生的成果的性质，是归双方共有、或

一方独有。 

5、协议期限及终止 

本协议于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合作期限自协议生效之日起到 2019 年

6 月 30 日终止。 

协议执行期终止后，双方认为需要继续合作开发金属锂负极材料或者其他合

作研发项目，可以重新签署或延长本合作协议。 

在合作过程中，如果未能达到双方约定的阶段目标，贝特瑞有权停止支付下

一阶段的研发经费，有权终止合作。 

 

三、对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贝特瑞与物理所在金属锂负极材料领域开展合作，借助对方长期积累的研发

实力，将有助于贝特瑞尽快掌握金属锂负极材料的修饰技术、制备技术，加快金

属锂负极材料的产业化进程，从而进一步提升贝特瑞面向未来市场的核心竞争

力。本协议的签订对本公司 2015 年度的经营成果不会产生重大影响。新技术与

产品的研发存在不确定性，提醒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1、合作协议书。 

 

特此公告 

 

 

中国宝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局 

    二〇一五年四月九日 




